
09A2015年7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谢磊 首席校对／江华 组版／建成

洛阳·城事

□记者 潘立阁

为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市民普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市文化馆明日将举行非遗大讲堂活
动，现场向市民介绍河洛大鼓、洛阳宫灯的知识。

届时，河洛大鼓省级传承人张怀生将介绍及表演河洛大
鼓，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的师生将现场演示洛阳宫灯模型的
制作过程。

该活动将于明日15时至16时30分在市文化馆二楼多功
能厅举行，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免费参加。

吴女士说，1997年她和爱人老李结婚后，
户口一直挂在涧西区联盟路别人的某套房产
名下，但俩人并未在那里居住。1998年，老李
位于洛龙区安乐镇的房子建成后，他们就一
直居住在洛龙区。女儿出生后，户口落在了涧
西区。

2008年，老李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之
后，吴女士的婆婆等因房产与她打官司。最终，
法院判决安乐镇那套房产归吴女士和其女儿所
有，但她须支付婆婆一笔房产继承款。“因为其
他原因，我还没把房产继承款给婆婆，所以房子

直到现在也没能过户。”吴女士说。
去年10月，吴女士考虑到女儿该上初中

了，就想把她俩的户口迁到安乐镇那套房产
名下。

当她拿着爱人的房产证和法院的判决书到
安乐派出所迁户口时，该派出所回复，必须先将
房子过户，才能给她们迁户口。

吴女士想不明白：“钱还没给婆婆，房子现
在没法过户。房产证上的名字是孩子的爸爸，
我也有法院的判决书，我们娘儿俩为什么不能
迁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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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未过户，她和女儿无法迁户口？

吴女士的爱人在2008年因交通事故
去世，他名下的房产经法院判决归吴女
士和年幼的女儿所有。因特殊情况，吴
女士一直未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今
年，她的女儿小升初，为方便女儿就近入
学，她想把俩人原本空挂在涧西区的户
口迁至现有的房产名下。虽然在安乐派
出所和市公安局之间跑了十几趟，但她
最终还是得到不能迁户口的回复。

对李晓伟的解释，吴女士仍不认同。记者
和她一起就此事咨询了北京博人律师事务所洛
阳分所律师张巧利。

张巧利说，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不执
行法院判决就不能迁移户口”，但就此事来说，

吴女士想把户口迁至现有房产名下须征得她婆
婆的同意。因为她尚未执行法院判决，她婆婆
仍旧享有房屋的部分所有权。

●诉求人评价：我还会继续向上级部门
申诉。

对民警的解释不认同，吴女士会继续申诉

在安乐派出所，记者和吴女士找到了负责
户籍工作的民警李晓伟。

由于吴女士前前后后已往该派出所跑过
多次，所以李晓伟很了解此事。他告诉记者，
吴女士的情况比较特殊，该派出所之前接到
她的户口迁移申请后，曾向上级部门、法院以
及区法制办公室咨询，各部门都认为吴女士
应该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再办理户口迁移
手续。

“如果吴女士的丈夫还在世，她和女儿迁户

口非常容易，但她的丈夫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根据《规范》第23条规定，她和女儿要迁户口，必
须提供房屋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李晓伟
说。虽然吴女士提出她的情况不属于购房立
户，但李晓伟没有就此给予明确解释。

“孩子急着上学，我的户口可以先不迁，能
不能先把我女儿的户口迁过来？”吴女士说。“不
行，按照户籍相关规定，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不能脱离监护人单独立户，以家庭户为单位立
户的，应由成年人担任户主。”李晓伟说。

民警表示，吴女士和女儿仍不能迁户口

近日，记者见到吴女士后，她向记者出示了
房产证和法院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
7日下发的，判决结果显示，虽然房产归吴女士
和其女儿所有，但吴女士须向婆婆支付
49112.25元房产继承款和713.18元养老保险
金。在房产证上房屋所有权人一栏中，只有吴
女士丈夫老李的名字。

吴女士还出示了一份安乐派出所于2015年
4月9日给她的一份书面回复。该回复显示，
2008年11月25日下发的《河南省公安机关户
政服务管理工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

范》）第23条明确规定，购房立户须提供房屋产
权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因此吴女士应到房管
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拿到这份回复后，吴女士曾向市公安局申
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5月26日给出书面批
复，认同安乐派出所的处理决定。

对此，吴女士并不认同：“首先，我并不是购
房，房产是我丈夫的，法院如今把房产判给了我
和孩子；其次，我们在涧西区是空挂户口，现在
申请将户口迁至现有房产名下，属于户口迁移，
不是立户，既然不是购房立户，就不适用《规范》
的规定。”

公安机关态度：先把房产过户才能迁户口

房产尚未过户，她和女儿就无法迁户口？

□记者 杨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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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县田湖镇小安头村，一面面以孝道、反腐倡廉、诚信
等为题材的文化墙成了该村的风景。该村的4条街道、3条小
巷共有400余平方米的文化墙，在美化墙体的同时，还以简洁
易懂的方式弘扬了传统美德。

记者 高山岳 李卫超 特约记者 罗孝民 摄影报道

明日去感受“非遗”的魅力吧

文化墙弘扬美德又美观


